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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标一般违法判断标准 

（征求意见稿） 

 

第一条【制定目的与依据】 

为了加强商标管理，强化商标执法业务指导，统一执法

标准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》（以下简称商标法）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》（以下简称商标法实施条例）

以及相关法律法规、部门规章，制定本标准。 

第二条【适用范围】 

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查处商标一般违法行为适用本标

准。 

第三条【定义及类型】 

有下列违反商标管理秩序行为之一的，均属本标准所称

商标一般违法： 

(一)违反商标法第六条规定，必须使用注册商标而未使

用的； 

(二)违反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，使用不得作为商标

使用的标志的； 

(三)违反商标法第十四条第五款规定，在商业活动中使

用“驰名商标”字样的； 

(四)违反商标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规定，商标被许可人

未标注其名称和商品产地的； 

(五)违反商标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，商标注册人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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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注册商标的过程中，自行改变注册商标、注册人名义、

地址或者其他注册事项的； 

(六)违反商标法第五十二条规定，将未注册商标冒充注

册商标使用的； 

(七)违反商标法实施条例第四条第二款和《集体商标、

证明商标注册和管理办法》第十四条、第十五条、第十七条、

第十八条、第二十条、第二十一条规定，未履行集体商标、

证明商标管理义务的； 

(八)违反《商标印制管理办法》第七条至第十条规定，

未履行商标印制管理义务的； 

(九)违反《规范商标申请注册行为若干规定》第三条规

定，恶意申请商标注册的； 

（十）其他违反商标管理秩序的。 

第四条【必须注册商标而未经核准注册使用的行为】 

卷烟、雪茄烟和有包装的烟丝必须使用注册商标，未在

中国核准注册的，不得在中国生产、销售。 

在中国销售的进口卷烟、雪茄烟和有包装的烟丝，必须

使用在中国核准注册的商标。 

第五条【禁止使用的判断标准】 

使用的未注册商标是否违反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，

一般以中国境内公众的通常认识作为判断标准。 

但有合理充分的理由证明中国境内特定公众认为使用

的未注册商标违反了该款第六项至八项规定的除外。 

第六条【使用未注册商标同中国国家名称等相同近似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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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定】 

使用的未注册商标是否构成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

的相同或者近似，参照商标审查审理标准进行判断。 

第七条【带有民族歧视性的认定】 

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的带有民族歧视性，是

指使用未注册商标的文字、图形或者其他构成要素与民族的

名称或者特定形象相同或者近似，并丑化、贬低特定民族。 

第八条【带有欺骗性的定义】 

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七项规定的带有欺骗性，是指商

标对其使用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等特点或者产地作了超过

其固有程度或者与事实不符的表示，易使公众对商品或者服

务的质量等特点或者产地产生错误的认识。 

但公众基于日常生活经验等不会对商品或者服务的质

量等特点或者产地产生误认的除外。 

第九条【带有欺骗性的情形】 

使用的未注册商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均属商标法第十

条第一款第七项规定的带有欺骗性： 

（一）易使公众对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、主要原料、功

能、用途、重量、数量及其他特点产生误认的； 

（二）易使公众对商品或者服务的产地、来源产生误认

的； 

（三）其他对使用商品或者服务作了超过其固有程度或

者与事实不符的表示、易使公众产生误认的。 

第十条【有害于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的定义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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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的有害于社会主义道

德风尚，是指损害中国公众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、规范

以及在一定时期内社会上流行的良好风气和习惯。 

第十一条【其他不良影响的定义】 

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的其他不良影响，是指

标志的文字、图形或者其他构成要素具有贬损含义，或者该

标志本身虽无贬损含义但作为商标使用，易对中国政治、经

济、文化、宗教、民族等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产生消极、

负面的影响。 

第十二条【其他不良影响的情形】 

使用的未注册商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均属商标法第十

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的其他不良影响： 

（一）危害国家安全、破坏国家统一的； 

（二）损害国家主权、尊严、形象的； 

（三）损害公共利益，扰乱公共秩序的； 

（四）有害于民族、种族尊严或者感情的； 

（五）有害于宗教信仰、宗教感情或者民间信仰的； 

（六）商标或者其构成要素与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宗教、

民族等公众人物的姓名、肖像等相同或者近似，对社会公共

利益和公共秩序产生消极、负面影响的；  

（七）其他对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产生消极、负面影响

的。 

第十三条【有害于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或者有其他不良影

响的考量因素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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判断使用的未注册商标是否有害于社会主义道德风尚

或者有其他不良影响，应当综合考量以下因素以及各因素之

间的相互影响： 

（一）该商标使用时的政治背景、社会背景、历史背景、

文化传统、民族风俗以及中国的宗教政策； 

（二）该商标的构成要素及其使用的商品或者服务； 

（三）使用人的主观意图、使用方式、以及使用行为所

产生的社会影响等。 

公众日常生活经验，或者辞典、工具书等官方文献记载，

或者相关公众的通常认识，可以作为有害于社会主义道德风

尚或者有其他不良影响的判断依据。 

第十四条【使用的未注册商标具有多种含义时的判定】 

使用的未注册商标具有多种含义，其中某一含义易使公

众认为其属于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六项至八项规定情形

的，可以认定违反该款规定。 

第十五条【违反商标法第十条禁止注册之后的禁止使

用】 

国家知识产权局认定商标注册申请违反商标法第十条

规定且相关决定、裁定生效后，商标申请人或者他人继续使

用该商标的，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应当依法查处。 

第十六条【注册不当的商标被宣告无效后的禁止使用】 

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发现已经注册的商标涉嫌违反商

标法第十条规定的，可以逐级报告国家知识产权局，由国家

知识产权局按照规定程序依法处理。国家知识产权局做出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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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注册商标无效的决定生效后，商标注册人或者他人继续使

用该商标的，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应当依法查处。 

第十七条【驰名商标违法宣传的处理】 

违反商标法第十四条第五款规定的，应综合考虑违法行

为的情节、危害后果、主观过错等因素，依照商标法第五十

三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规定处理。 

第十八条【自行改变注册商标的定义】 

商标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所称自行改变注册商标，是指

商标注册人擅自对注册商标的文字、图形、字母、数字、三

维标志、颜色组合、声音等构成要素作局部改动或者变换相

对位置，未改变注册商标显著特征，仍标明“注册商标”或

者注册标记的。 

第十九条【自行改变的豁免情形】 

将卷烟整体包装作为商标注册的，其按照国家政策要求

加注警语、修改警语内容和警语区面积造成卷烟商标改变并

使用的行为，不视为违反商标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。 

第二十条【自行改变商标注册事项的情形】 

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均属商标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

的自行改变商标注册事项： 

（一）商标注册人名义（姓名或者名称）发生变化后，

未依法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变更申请，或者实际使用注册

商标的注册人名义与《商标注册簿》上记载的注册人名义不

一致的； 

（二）商标注册人地址发生变化后，未依法向国家知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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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权局提出变更申请，或者商标注册人实际地址与《商标注

册簿》上记载的地址不一致的； 

（三）除商标注册人名义、地址之外的其他注册事项发

生变化后，注册人未依法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变更申请，

致使与《商标注册簿》上登记的有关事项不一致的。 

第二十一条【自行改变限期不改正的处理】 

商标注册人自行改变注册商标、注册人名义、地址或者

其他注册事项，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；期满

不改正的，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逐级报告国家知识产权局，

由国家知识产权局按照规定程序依法处理。 

第二十二条【冒充注册商标的定义】 

商标法第五十二条所称的冒充注册商标，是指在使用未

注册商标的商品、商品包装、容器、服务场所以及交易文书

上，或者在广告宣传、展览以及其他商业活动中，标明“注

册商标”，或者在未注册商标上标注注册标记，或者在未注

册商标上标注与注册标记近似的符号，误导相关公众的。 

第二十三条【冒充注册商标的情形】 

商标注册人或者使用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均属商标法

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冒充注册商标： 

（一）使用未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注册申请的商标且

标明“注册商标”或者标注注册标记的； 

（二）使用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注册申请但被驳回或

者尚未核准注册的商标且标明“注册商标”或者标注注册标

记的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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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注册商标被撤销、被宣告无效，因期满未续展被

注销或者申请注销被核准后，继续标明“注册商标”或者标

注注册标记的，但在注册商标失效前已进入流通领域的商品

除外； 

（四）超出注册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或者服务而使用该

商标且标明“注册商标”或者标注注册标记的； 

（五）改变注册商标的显著特征后仍标明“注册商标”

或者标注注册标记的； 

（六）组合使用两件及以上注册商标且标注注册标记，

但未按照注册商标逐一标注注册标记的； 

（七）标明“注册商标”或者标注注册标记的进口商品，

该商标未在中国注册且未明确声明的。 

商标注册人或者使用人的上述行为，同时构成商标法第

五十七条规定的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的，负责商标执法

的部门应当依照商标法第六十条第二款规定查处。 

第二十四条【商标注册人疏于监督导致自行改变或者冒

充的后果】 

商标注册人应当监督被许可人合法使用其注册商标。商

标注册人明知或者应知被许可人存在自行改变注册商标、注

册人名义、地址或者其他注册事项，或者有本标准第二十三

条第四项至七项情形而不及时制止的，商标注册人承担相应

法律责任。 

第二十五条【正当使用地理标志集体商标的界限】 

非集体成员生产的商品符合地理标志条件的，其可以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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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使用该地理标志的地名，但无权使用该作为地理标志注册

的集体商标标识。 

作为地理标志注册的集体商标注册人禁止非集体成员

使用该集体商标标识的，不属于商标法实施条例第四条第二

款规定的违法行为。 

第二十六条【集体商标注册人没有对集体商标的使用进

行有效管理或者控制的情形】 

集体商标注册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均属《集体商标、

证明商标注册和管理办法》第二十一条规定的没有对该商标

的使用进行有效管理或者控制： 

（一）违反该集体商标使用管理规则的成员未承担责

任的； 

（二）使用该集体商标商品的检验监督制度未有效运

行的； 

（三）其他没有对该商标的使用进行有效管理或者控

制的。 

第二十七条【证明商标注册人没有对证明商标的使用进

行有效管理或者控制的情形】 

证明商标注册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均属《集体商标、

证明商标注册和管理办法》第二十一条规定的没有对该商标

的使用进行有效管理或者控制： 

（一）违反该证明商标使用管理规则的使用人未承担责

任的； 

（二）使用该证明商标商品的检验监督制度未有效运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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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； 

（三）其他没有对该商标的使用进行有效管理或者控制

的。 

第二十八条【商标标识的定义】 

《印刷业管理条例》《商标印制管理办法》所称的商标

标识，是指与商品配套一同进入流通领域的带有商标的有形

载体，包括注册商标标识和未注册商标标识。 

商标标识一般独立于被标志的商品，不具有该商品的功

能。 

第二十九条【商标印制的定义】 

商标印制，是指印刷、制作商标标识的行为。 

以印染、冲压等方式直接在商品、商品零部件、商品的

主要原材料（不含商品的包装物）上标注商标图文的，属于

商品生产加工行为，一般不属于前款所称的商标印制。 

第三十条【承印已注册商标标识的审核义务】 

商标印制单位承印标注“注册商标”字样或者注册标记

的商标标识，应当按照《商标印制管理办法》第三条、第四

条、第五条、第七条的规定，核查《商标注册证》等证明文

件及承印商标是否与《商标注册证》核准注册的商标一致。

未履行上述审核义务的，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应当依法查

处。 

第三十一条【承印未注册商标标识的审核义务】 

商标印制单位承印未标注“注册商标”字样和注册标记

的商标标识，未履行以下审核义务的，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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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当依法查处： 

    （一）按照《商标印制管理办法》第三条、第六条、第

七条的规定，核查证明文件及商标图样； 

（二）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官网查询在同一种商品或者

服务上，他人是否已注册与承印商标标识相同的商标。 

他人已在同一种商品上注册与承印商标标识相同的商

标，商标印制单位仍然承接印制的，按照《商标印制管理办

法》第十三条规定处理。 

第三十二条【已经生效的商标授权确权文书的效力】  

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查处恶意申请商标注册行为，可以

参照国家知识产权局认定商标注册申请或者商标注册违反

商标法第四条、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、第十三条、第十五条、

第三十二条、第四十四条第一款“以欺骗或者其他不正当手

段取得注册的”规定的生效决定或者裁定，并结合具体案情，

做出处理。 

第三十三条【解释机关】 

本标准由国家知识产权局负责解释。涉及商标授权确权

的，适用商标审查审理标准。 

第三十四条【施行日期】 

本标准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 

 

出所：国家知識産権局ウエブサイド 

https://www.cnipa.gov.cn/art/2021/8/17/art_75_167375.html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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